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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标的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服务期限

	1
	消防维保服务
	1项
	三年


二、商务要求
1.采购项目交付或者服务的时间和地点：
1.1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1.2服务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8号北京地坛医院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维保服务费按季支付，每季度支付年预算的25%（元）。详见“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提供消防维保服务，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先进的技术、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200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200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6-2013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95（2005年版）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服务内容及要求
2.1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一、服务内容
1）派驻具备消防维保服务中级及以上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2名（水工和电工各一名）服务于采购人消防中控室，执行每日8小时工作制（含双休日），重大节日或特殊时期驻场24小时值班；
2）应配套装备专业消防烟（温）感探测器、消防水压探测器、维修工具及备品备件，建立巡检维修工作档案，落实“日检”、“周检”、“月检”、“季检”、“年检”、“随时维修”、 “应急维修”等运维保障工作制度，并随时做好记录；
3）应对照《运维工程需求一览表》所列全部项目，每季度组织一次全面排查、检修和设备维护工作，形成季度检修维护评估报告，报采购人主管部门备案。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故障或设备损坏的问题，可在5个工作日内全部完成修复工作，保持消防系统、设备运行正常。
4）运维项目中包括需要更换的设备或器材的人工费用，包括需要更换500元（含）以下配件或器件的费用（人为损坏的消防设备设施累计500元（含）由乙方承担，超过部分由乙方上报甲方采购，乙方免费维修更换）；
5）应承诺在合同履行第一年内，完成采购人管辖范围所有楼宇内的烟（温）感探测器清洗工作，清洗费用包含在协议价格内；
6）应承诺每年免费对采购人在账的干粉灭火器和气体灭火器进行一次换粉、加压、检修维护，并出具合格的检修维护报告，报采购人主管部门备案，对已使用的干粉灭火器随时充装、加压和检修维护。
7）本项目服务期限为：3年。
[bookmark: _Toc475918853]二、人员要求
1、提供维保人员健康证明；
2、维保技术人员应品德优秀，无不良嗜好，会普通话，有一定的应变能力；
3、具备良好的服务态度和吃苦意识，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进取心；
4、驻场人员需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具有中级以上消防资格证书，且具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bookmark: _Toc475918854]三、服务要求
1、对投标人要求：
承担本项目所需的消防维修保养能力；
2、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基本要求：
(一)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
1．集中控制器(包括区域报警器、楼显)每月试验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基本功能。
2．探测器：每月试验(不少于8％)探测器的报警功能是否正常，并排除探测器的故障(误报及不报)。每个烟、温感探头至少每年轮测一次。
(1)探测器的维护保养：试验中有不合格的探测器必须进行更换。
(2)采用专用检测仪器分期分批试验探测器的报警功能及确认灯显示。
3．手动报警按钮：每月试验(不少于8％)手报按钮的功能是否正常。
4．对联动系统的维护保养：每年至少对下列消防控制设备手动、自动试验1～3次，试验消防控制设备的控制显示功能。
(1)防排烟设备(半年至少试验一次)、电动防火阀、送风阀、排烟阀、防火卷帘等的控制设备；
(2)室内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控制设备；
(3)火灾事故广播、火灾事故照明灯及疏散指示标志灯；
(4)消防电梯及客梯迫降功能试验；
(5)消防通讯设备应在消防控制室进行对讲通话试验；
(6)强制切断非消防电源功能试验；
5．对系统布线的维护保养，发现线路故障立即检修直至正常。
(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喷淋头维护保养：每月(不少于10％)应对喷头进行一次外观检查。
2．管路系统的维护保养
(1)观察稳压泵的启动频率，确定管网有无渗漏现象。
(2)每月需对不少于20％的管道末端进行放水，确保管道内的水质良好，并对水流指示器的报警功能进行试验。喷淋泄水测试每季节不少于一次。
3.报警阀的维护保养
每季度应对报警阀旁的放水试验阀进行一次放水试验，验证系统的供水能力，压力开关的报警功能是否正常。对安装的压力表要定期检查。检查报警阀前、后压力表指示是否正常。
4．消防水泵房的维护保养
(1)对消防水泵的维护保养 
①检查消防水泵能否正常运转，消防水泵应每月启动运转1～3次。
②手动、自动控制启动水泵1～3次，检查信号有否反馈，水压是否上升，电机转动是否正常。主、备泵能否自动切换。
③压力表是否变形、水泵启动后动作是否正常。 
(2)电控柜的维护保养  
①电压、电流表的指针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②开关、继电器是否脱落、松动，接点是否烧损，转换开关应处于自动状态，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
5．系统功能的维护保养应按照设计要求，通过末端试验装臵放水试验，对系统功能进行试验，功能是否正常。并应保证系统处于无故障状态。
(三)消火栓给水系统  
1．对消火栓的维护保养  
(1)每月试验(不少于1O％)室内、外消火栓的供水功能； 
(2)每月试验(不少于10％)消火栓按钮报警显示功能是否正常； 
(3)水带、水枪、消火栓的接口上的密封垫是否完整、良好； 
(4)消火栓的阀门是否变形、损伤、漏水，启闭是否灵活。 
（5）消火栓测试每季节不少于一次。 
2．消防管网的维护保养  
(1)管网阀门有否漏水现象，阀门是否常开或常闭(放水阀、泄压阀、止回阀、控制阀、闸阀等)。
(2)检查所有输水管道上的阀门的阀杆是否弯曲，操作手柄是否脱落、损伤、启闭是否可靠。
3．消防水泵房的维护保养参照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水源及消防水泵房的维护保养。
4．系统的维护保养(每年两次)  
(1)消火栓射水试验后，用消火栓按钮启泵，查水压有否上升。 
(2)地下室试验消火栓放水，压力下降后应能自动起泵。 
(四)防排烟系统  
1．对排烟阀、排烟防火阀、送风阀的维护保养  
(1)旋转机构是否灵活，每年对机械传送机构加适量润滑剂； 
(2)进行手动、远程启闭操作，检查是否可完全打开。 
2．对送风、排烟风机的维护保养  
(1)电源供电是否正常(检查电压表或电源指示灯)。
(2)启动电动机，旋转时有无异常振动、杂音。操作手动或自动启动装置，进行每个防烟分区(或正压送风)的动作试验。 
3．对风机电柜的维护保养  
(1)控制柜电压、电流表的指针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2)操作开关，检查开关性能，检查指示灯显示状态是否正常。 
(3)继电器是否脱落、松动，接点是否烧损，转换开关能否正常切换。 
4．正压送风阀：检查其送风阀是否完好，能否完成送风功能。 正压送风、防排烟系统至少每半年检测一次。 
(五)防火分隔设施 防火卷帘门:  定期(季检)对防火卷帘门在消防控制室远程启、闭三次(不少于1O％)；并进行整体联动试验。  
(六)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1）应急照明灯：试验(不少于10％)应急照明灯是否完好，工作是否正常，及时更换损坏的灯泡、电池，每月抽30％应急照明灯放电30分钟。 
（2）疏散指示灯：试验(不少于1O％)疏散指示灯是否完好，工作是否正常，及时更换损坏指示灯管、电池，每月抽30％疏散指示灯放电30分钟。 
（七）气体灭火系统
每月定期检测气体灭火整体系统的完好性，工作是否正常。
3、其它要求
（1）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维保方案，投价内须包含供应商的所有费用（包括维保配件的包装、运输、临时设施，维保人员的劳务费【符合国家规定的各项费用、综合考虑劳务市场人工工资涨价风险，津、补贴及夜班、加班费、节假费用等】、服装、工具，保险、税金、人员交通、相关售后服务等维护期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2）配备常驻医院现场2名消防设施维保人员名单及相应技术证书。要求维保人员提供健康证明；品德优秀，无不良嗜好；会普通话，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具备良好的服务态度和吃苦意识；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进取心；驻场人员需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中级以上消防资格证书，且具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2.2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详见 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为中小企业制造的，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供应商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供应商所投产品为监狱企业制造的，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将对该投标产品的投标价给予10%的扣除。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供应商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预留份额的情况不适用）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预留份额的情况不适用）
（4）鼓励节能、环保政策：依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执行。
5）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供应商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bookmark: _Toc7340]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对项目理解与分析、实施方案、服务团队、维保设备设施投入、安全保障、应急预案等。
3.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bookmark: _Toc181860788][bookmark: _Toc15601]3.1符合采购人服务范围要求。
[bookmark: _Toc181860789][bookmark: _Toc26326]3.2供应商配置的硬件设备（如涉及）符合采购人要求。
[bookmark: _Toc181860790][bookmark: _Toc11917][bookmark: _Toc32098][bookmark: _Toc181860791]3.3完成采购人要求的工作内容。
3.4达到采购人要求的服务和质量标准。
3.5为保持乙方服务的一致性，乙方应参照甲方的规章制度制订自己的规章制度，并促使其员工遵守这些规章制度。每月底按时装订上报月份“日检、周检、月检和季检以及随时检修、随时维护的各种原始资料档案。

